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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##年 $月 "%日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审 判 委 员 会

第 &&&’次会议通过 "###年 (月 &"日公布自 "###
年 (月 "$日起施行)

为依法惩处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的犯罪活动*根据刑

法的有关规定*现就审理这类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

解释如下+
第一条 违反国家规定*采取租用国际专线,私设转接设

备或者其他方法*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

业务进行营利活动*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*情节严重的*依

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!四)项的规定*以非法经营罪定罪

处罚-
第二条 实施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行为*具有下列情形

之一的*属于非法经营行为.情节严重/+
!一)经营去话业务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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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二"经营来话业务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在一百万元以

上的#
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$属 于 非 法 经 营 行 为%情 节 特 别 严

重&’
!一"经营去话业务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(
!二"经营来话业务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在五百万元以

上的#
第三条 实施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行为$经营数额或者

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接近非法经营行为%情节严重&)%情节

特别严重&的数额起点标准$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$可以分

别认定为非法经营行为%情节严重&)%情节特别严重&’
!一"两年内因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

业务行为受过行政处罚两次以上的(
!二"因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行

为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#
第四条 单位实施本 解 释 第 一 条 规 定 的 行 为 构 成 犯 罪

的$对单位判处罚金$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

责任人员$依照本解释第二条)第三条的规定处罚#
第五条 违反国家规定$擅自设置)使用无线电台!站"$

或者擅自占用频率$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

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$同时构成非法经营罪和刑法第二百八

十八条规定的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的$依照处罚较重

的规定定罪处罚#
第六条 国有电信企业的工作人员$由于严重不负责任

或者滥用职权$造成国有电信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$致使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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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!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定

罪处罚"
第七条 将电信卡非法充值后使用!造成电信资费损失

数额较大的!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!以盗窃罪定罪

处罚"
第八条 盗用他人公共信息网络上网帐号#密码上网!造

成他人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!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

的规定!以盗窃罪定罪处罚"
第九条 以虚假#冒用的身份证件办理入网手续并使用

移动电话!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!依照刑法第二百六

十六条的规定!以诈骗罪定罪处罚"
第十条 本解释所称$经营去话业务数额%!是指以行为

人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 的 总 时 长

&分钟数’乘以行为人每分钟收取的用户使用费所得的数额"
本解释所称$电信资费损失数额%!是指以行为人非法经

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的总时长&分钟数’乘
以在合法电信业务中我国应当得到的每分钟国际结算价格所

得的数额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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